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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被司法拍卖的标的物为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翠艺”）持有的公司 200.00万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先生持

有的公司240.003万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拍卖成交 440.00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2%。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拍卖标的最终成

交以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已竞拍成功的拍卖事

项后续仍涉及余款缴纳、法院执行、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

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若本次部分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将由 31,205,390股减少至 26,805,36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将由12.18%减少至10.46%。

4、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5日获悉

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将被武汉市汉阳

区人民法院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7日对外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6年 4月 7日 10时至 2026年 4月 8日 10时在京

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上述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进展情况

经查询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

认书》，深圳翠艺持有的公司 200.00万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先生持有的公

司240.003万股股份拍卖已全部成交。拍卖的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深圳翠艺

郭英杰

拍卖数量（股）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成交金额（元）

1,906,560.00

2,005,560.00

1,825,560.00

1,915,560.00

1,816,560.00

1,816,560.00

1,834,560.00

1,825,560.00

2,041,560.00

1,906,56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79%

1.79%

1.79%

1.79%

1.79%

1.79%

1.20%

1.01%

3.03%

3.03%

3.03%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08%

0.04%

0.12%

0.12%

0.12%

竞买人

魏巍

魏巍

魏巍

魏巍

魏巍

魏巍

魏巍

魏巍

周音吟

魏巍

竞买号

235978021

235977979

235978001

235978011

235977954

235978017

235977965

235978698

235976776

235977995

11

12

13

14

合计

300,000

300,000

300,000

500,030

4,400,030

2,014,560.00

1,987,560.00

1,960,560.00

3,027,781.66

27,885,061.66

3.03%

3.03%

3.03%

5.05%

16.53%

0.12%

0.12%

0.12%

0.20%

1.72%

魏巍

魏巍

魏巍

魏巍

-

235977987

235978019

235977973

235977928

-

注：1、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

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标的物最终成交以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2、本公告中如合计数与分项合计数之间尾数差系因四舍五入而形成。

如前述本次部分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情况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深圳翠艺

郭英杰

郭裕春

合计

本次拍卖前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16,722,560

9,892,830

4,590,000

31,205,3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53%

3.86%

1.79%

12.18%

本次拍卖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14,722,560

7,492,800

4,590,000

26,805,36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75%

2.93%

1.79%

10.46%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拍卖标的最终成

交以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已竞拍成功的拍卖事

项后续仍涉及余款缴纳、法院执行、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不确

定性。

2、若本次部分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将由 31,205,390股减少至 26,805,36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将由 12.18%减少至 10.46%。触及权益变动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将配合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4、司法拍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项、

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关规定。

5、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依照法律法规及时督促信息

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731 证券简称：ST萃华 公告编号：2026-032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朱凤廉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和
杨志茂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年 3月 5日 14时至 2026年 3月 6日 14

时止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ifa.jd.com）公开拍卖广东锦龙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东朱凤廉女士所持有的公司合计6,300万股股份。根
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成交确认书》，上述被拍卖股份成交 5,250
万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9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被重新第二次
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29）。

今日，公司接到朱凤廉女士函告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系统查询，上述成交的被拍卖股份中的 1,400万股股份已于 2026年 4
月3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
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朱凤廉

新世纪
公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锦龙股份

增加□ 减少√

朱凤廉、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杨志茂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东深二路66号天安数码城S3栋19楼01单元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2026年4月3日

减持股数（股）

14,000,000

14,00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司法拍卖）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87,610,504

87,610,504

0

132,500,000

132,500,000

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9.78%

9.78%

0

14.79%

14.79%

0

减持比例

1.56%

1.56%

000712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73,610,504

73,610,504

0

132,500,000

132,500,000

0

占总股本比例

8.22%

8.22%

0

14.79%

14.79%

0

杨志茂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6,000,000

36,000,000

0

256,110,504

256,110,504

0

4.02%

4.02%

0

28.58%

28.58%

0

36,000,000

36,000,000

0

242,110,504

242,110,504

0

4.02%

4.02%

0

27.02%

27.02%

0

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司法拍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项、
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关规定，其本次所受让的股份在完成过户后六个月
内不得减持。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因司法拍卖导致的被动减持，并非股东主观意愿的
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后续公司将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股份，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新世纪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杨志茂先生仍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34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被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
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
超过 17,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受托方名称

上海国泰君
安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国泰君
安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

产品类型

【混合类】单
一 资 产 管 理

计划

【混合类】单
一 资 产 管 理

计划

产品名称

国 泰 君 安 私
客 尊 享
FOF5387 号
单 一 资 产 管

理计划

国 泰 君 安 私
客 尊 享
FOF5397 号
单 一 资 产 管

理计划

收 益 类
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起息日

2025 年 4 月
29日

2025 年 4 月
29日

到期日

2026 年 4 月 3
日

2026 年 4 月 3
日

金额 （万
元）

6000

6000

赎 回 本 金
（万元）

6000

6000

实 际 收 益
（万元）

182.99

271.52

二、本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管理情况
受 托 方 名

称

方 正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混合类】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名称

方 正 证 券 稳
泰 多 资 产 组
合策略1号单
一 资 产 管 理

计划

国 泰 君 安 私
客 尊 享
FOF5387 号
单 一 资 产 管

理计划

收 益 类
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起息日

2025 年 4 月
28日

2025 年 4 月
29日

到期日

2026 年 3 月
20日

2026 年 4 月 3
日

金额 （万
元）

3000

6000

是否赎回

是

是

实 际 收 益
（万元）

116.32

182.99

上 海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方 正 中 期
期 货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上 海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方 正 中 期
期 货 有 限

公司

方 正 中 期
期 货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国 泰
海 通 证 券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混合类】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混合类】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混合类】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混合类】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国 泰 君 安 私
客 尊 享
FOF5397 号
单 一 资 产 管

理计划

方 正 中 期 欣
安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国 泰 君 安 私
客 尊 享
FOF6325 号
单 一 资 产 管

理计划

国 泰 君 安 私
客 尊 享
FOF6326 号
单 一 资 产 管

理计划

方 正 中 期 欣
安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方 正 中 期 欣
安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国 泰 海 通 私
客 尊 享
FOF8501 号
单 一 资 产 管

理计划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2025 年 4 月
29日

2025 年 4 月
28日

2025 年 6 月
4日

2025 年 6 月
4日

2025 年 6 月
3日

2025 年 10
月28日

2026 年 2 月
6日

2026 年 4 月 3
日

成 立 封 闭 30
个 自 然 日 后
每周一、二为
开放期

每周一、三、
五开放赎回

每周一、三、
五开放赎回

成 立 封 闭 30
个 自 然 日 后
每周一、二为
开放期

成 立 封 闭 30
个 自 然 日 后
每周一、二为
开放期

每周一、三、
五开放赎回

6000

2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71.52

三、备查文件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银行凭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26-007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2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主要内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2025年

4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在符合一定市场条件下，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拟自2025年4月8日起12个月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等合法合规方式增持本行A股股份，累计增持
总金额不少于人民币0.5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简称本
次增持计划、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2026年4月7日，光大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本行A股股份13,970,00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0.02%，累计增持金额51,660,999元（不含交易费用）。累计增持金额已达增持计
划金额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控股股东 √是 □否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是 □否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A股：26,139,048,567股
H股：1,866,595,000股

47.40%

注：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为光大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025年4月8日

自2025年4月8日起12个月内

不少于人民币0.5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本
数）

以实际发生为准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后持股数量

增持后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以实际发生为准

截至2026年4月7日，光大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本行A股股份13,970,000股

51,660,999元（不含交易费用）

0.02%

A股：26,153,018,567股
H股：1,866,595,000股

47.42%

注：增持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为光大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情况。
（二）实际增持金额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就光大集团本次增持本行股份的行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核

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同日披露的该专项核查意见。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行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行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2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已于近日完成注册资本的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行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4,667,909.5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5,908,555.1061万元。修订后的《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已完成备案。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近日收
到了福州千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千景”）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以下简称“《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
悉福州千景与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市吴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
中金控”）一致行动人苏州吴中区天凯汇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天凯汇达”）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项已经完成过户登记。至此，公司控股
股东变更为福州千景，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翁声锦先生与何从女士夫妇。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2025年7月22日，天凯汇达与福州千景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福州
千景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天凯汇达持有的上市公司27,883,590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2.35%），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04元，转让价款合计为
人民币 558,787,143.6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股份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份过户完成情况2026年 4月 8日，公司收到福州千景转发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已于2026年4月7日完成
过户登记手续，转让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前后，交易各方的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天凯汇达

吴中金控

转让方合计

福州千景

受让方合计

本次过户前

持股数量（股）

27,883,590

8,812,650

36,696,240

0

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35%

7.06%

29.42%

0.00%

0.00%

本次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0

8,812,650

8,812,650

27,883,590

27,883,5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7.06%

7.06%

22.35%

22.35%

注：上述表格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
五入所致。

三、公司控制权变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协议转让已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福州千景取得上

市公司 27,883,590股股份及对应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2.35%，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由吴中金控变更为福州千景，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苏
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变更为翁声锦先生与何从女士夫妇。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

称

企业类
型

注册地
址

成立日
期

营业期
限

注册资
本

法定代
表人

福州千景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江阴镇工业区福建中景石化有限公司办公楼3层10室（自贸试验区内）

2020年10月21日

2020年10月21日至2070年10月20日

150,000万元人民币

何从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经营范
围

91350181MA34WMDG43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工程
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办公设备销售；金属
制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日用品销
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3、实际控制人情况如下：
姓名

翁声锦

何从

性别

男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四、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一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交易各方须严格遵守在股份协议转让事项中
所作出的相关承诺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变更结
果与前期各方签署的协议一致。本次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4、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778 证券简称：中晟高科 公告编号：2026-004

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ST人福 编号：临2026-032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获受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的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
二、剂型：胶囊剂
三、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四、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五、申请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六、审查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

查，决定予以受理。受理号：CYHS2600791、CYHS2600792。
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主要用于治疗 6岁及 6岁以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截至目前，宜昌人福在该项目上的累计研发投入约 5,900万元人民
币。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国内目前仅河南中帅药业有限公司的
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于2025年1月获批上市，暂无该产品的市场销售数据。

宜昌人福的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上市许可申请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受理，标志着该品种境内生产药品注册工作进入了审评阶段，宜昌人福将积极
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如顺利通过审评审批，将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有利于提升公
司的竞争力。

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
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
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ST人福 编号：临2026-031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

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9日（星期四）至4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renfu.pr@ren⁃
fu.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3月31日发布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举行
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文字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

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杜文涛先生、独立董事余玉苗先生和向海龙先

生、董事会秘书刘南鸿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
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9日（星期四）至4月15日（星期三）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renfu.pr@renfu.
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7-87597232
邮箱：renfu.pr@renfu.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硕方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两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
况如下：

一、发明专利名称：一种完带汤指纹图谱的构建方法及其应用
证书号：第8813489号
发明名称：一种完带汤指纹图谱的构建方法及其应用
专利权人：上海硕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201499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1888号1幢5层
发明人：韩豫；李鹤；黄雪娇；成亮；魏茂陈
专利号：ZL 2023 1 0871560.3
授权公告号：CN 117589891 B
专利申请日：2023年07月17日
授权公告日：2026年03月27日
申请日时申请人：上海硕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日时发明人：韩豫；李鹤；黄雪娇；成亮；魏茂陈
二、发明专利名称：一种润肠通便的组合物及其应用
证书号：第8809027号
发明名称：一种润肠通便的组合物及其应用
专利权人：上海硕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201499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1888号1幢5层
发明人：张琪；王书源；赵锦霞；魏茂陈；成亮

专利号：ZL 2024 1 0580235.6
授权公告号：CN 118436710 B
专利申请日：2024年05月11日
授权公告日：2026年03月27日
申请日时申请人：上海硕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日时发明人：张琪；王书源；赵锦霞；魏茂陈；成亮
上述两项发明专利均为自主技术创新，采用“一种完带汤指纹图谱的构建

方法及其应用”专利提出的分析方法得到的指纹图谱，可以对古代经典名方复
方制剂完带汤中间体及其成品制剂进行有效、准确的质量检测和分析，而对其
特征图谱中的各个峰进行归属，专属性强，能够有效提高产品质量控制的准确
度。“一种润肠通便的组合物及其应用”专利通过对黄芪、火麻仁、圆苞车前子壳
和低聚木糖在特定配比下进行合理复配，各成分缺一不可、协同增效，具有优异
的润肠通便技术效果，相较于现有技术，该配方成分简单、疗效较好，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上述相关专利技术未来都将用于公司相关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以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上述两项发明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形成持续
创新机制，从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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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6年 4月 9日（星期四）至 4月 15日（星期三）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证券事务部邮箱
（tpzqb@tuopai.biz）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3月21日发布《舍得
酒业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15:00-16:00举行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

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
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播放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蒲吉洲先生、总裁唐珲先生、

独立董事谢佑平先生、首席财务官钟龄瑶女士、董事会秘书张伟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9日（星期四）至4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择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证券事务部邮
箱（tpzqb@tuopai.biz）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周建、曹玉婷
联系电话：0825-6618269
联系邮箱：tpzqb@tuopai.biz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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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